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文件

苏教指通[2007]16号
关于“江苏省2007年高等院校招生咨询会”
相关会务事宜的通知
各有关高校招生工作部门：
根据《关于举办“江苏省2007年高等院校招生咨询会”的通知》（苏教指通[2007]15号），为了确保“江苏省2007年高等院校招生咨询会”系列活动的顺利举办，更好地服务考生，服务高校，本次活动将在南京设立主会场，在南通、常州、镇江、扬州、泰州、连云港、徐州设立分会场，热忱欢迎广大高校报名参会！
现将会务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大会组委会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299号       邮编：210036
单位：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
电话：025—86297136、86297137、86297131、86297130

传真：025—86297133、86297137    联系人：王老师、陆老师、郭老师
附件一：会务须知；

附件二：参会申请表（样表）；

附件三：广告征订函；

附件四：交通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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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会 务 须 知
一.报到时间和地点（按时间顺序）：

1.参加南通分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19日14：00——18：00到南通市长城大饭店（江苏省内院校）、南通市星海天大酒店（江苏省外院校）报到；联系电话：0513-85012169（南通大学），0513-85512866（长城大饭店），0513-85322222，83566991（星海天大酒店）；
2.参加常州分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20日14：00——18：00到常州粤海酒店报到；联系电话：0519-6330143、13861053052、13815030378（江苏工业学院），0519-5086888（粤海酒店）；
3.参加镇江分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21日14：00——18：00到观海楼大酒店报到；联系电话：0511-4401065（江苏科技大学），0511-4402118（观海楼大酒店）；
4.参加扬州分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22日14：00——18：00到扬州石塔宾馆报到；联系电话：0514-7801025（扬州石塔宾馆）；
5.参加泰州分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23日14：00——18：00到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报到、布展；联系电话：0523-5590158（泰州市人才中心）；
6.参加南京主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24日14：00——18：00到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南门报到、布展；联系电话：025－86297136、86297131、13913908500、13851650360；
7.参加连云港分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25日14：00——18：00华裕宾馆报到；联系电话：0518-5680556（新海实验中学），0518-5520888、2664107（华裕宾馆）；
8.参加徐州分会场活动的院校，请于6月26日14：00——18：00到徐州市中山饭店报到；联系电话：0516—856989OO（徐州市中山饭店），          0516-83536984、83536983（徐州师范大学）。
二. 网上展位申请及参会确认：因为场地限制，本次咨询会南京主会场预设展位420个，分会场预设展位各150个。如贵校有意参加，请于6月17日前登陆江苏招生服务网（www.jszsfw.com.cn和www.jszsfw.cn）进行网上展位申请，根据网站提示在线填写参会申请表（样表见附件二），打印并盖章后传真至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。网站将在5月10日—31日期间开通南京主会场展位自选功能，由参会院校根据组委会提供的展位分布图及展位预订情况，自主选择展位，经组委会审核确认后生效(具体操作及展位图详见网站提示)；分会场展位及5月31日后报名参会的院校将由组委会按照录取批次统一安排。展位确认以所有款项到帐或汇票复印件为准，请参会院校及时回函便于会务组织和展位搭建，6月17日截止报名后，组委会将不再提供展位。

三.展位费收取标准：主会场1200元/展位，分会场600元/展位，展位费用请于2007年6月17日前汇至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帐户（收款单位：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；开户行：中国银行河西支行；帐号：044533332020809301），展位确认以所有款项到帐或汇票复印件为准。
四.注意事项：

1.各校自带本校宣传介绍材料，组委会提供展位所需的办公用品；

2.请各校派熟悉招生业务的代表参加（2人/展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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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展区划分及展位规格：

1.主会场：南京主会场展区按照录取批次划分为：A（本一）区、B（本二）区、C（本三）区、D（高职专科）区等；展位规格：长3米，深2米，高2.4米，见右图，提供桌子2张、椅子2张；另外，为了满足海外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（未列入国内高校招生计划的院校）的招生宣传要求，特设立F（海外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）区，如有参会需求，请与组委会电话联系报名相关事宜。

2.分会场：以各地实际安排情况为准。
六.食宿交通：参会代表食宿交通费用自理，各分会场将安排车辆将参会代表接送到下一个会场，如需组委会提供相关服务，请在参会申请表中注明确切人数，6月17日前传真至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。住宿交通人数以参会申请表传真件为准，现场不做临时安排。

提示：今年的展位预订和确认程序有所变化，请参会院校仔细阅读会务须知，确保展位预订成功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